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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江 苏 省 财 政 厅 
江 苏 省 民 政 厅 

文件

 
苏建村〔2023〕110号 

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省财政厅 省民政厅 
关于印发《江苏省2023年农村危房 

改造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 
 

各设区市、县（市、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建委）、财政局、

民政局： 

为做好2023年全省农村危房改造工作，根据《省住房城乡建

设厅省财政厅省民政厅省乡村振兴局关于做好农村低收入群体

等重点对象住房安全保障工作的实施意见》（苏建村〔2021〕87

号）和《财政部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下达2023年中央财政农村危

房改造补助资金预算的通知》（财社〔2023〕65号），结合我省

实际，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省财政厅、省民政厅制定了《江苏

省2023年农村危房改造工作实施方案》，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

贯彻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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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 

 

 

 
江苏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江苏省财政厅 

 

 

 

 
江苏省民政厅 

2023年7月28日 

 
（此件依申请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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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2023年农村危房改造工作实施方案 
 

为贯彻落实国家农村低收入群体危房改造工作和省委省政

府持续改善农村住房条件的部署要求，扎实做好全省2023年农村

低收入群体危房改造工作，切实保障农村低收入群体住房安全，

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总体要求 

（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以人民

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省委省政府关于农村

住房条件改善专项行动工作要求，以保障农村低收入群体住房安

全为目标，积极推进农村危房改造和地震高烈度设防地区农房抗

震改造，逐步建立健全农村低收入群体住房安全保障长效机制，

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 

（二）目标任务 

结合农村住房条件改善专项行动，持续推进农村低收入群体

危房改造工作。对农村低收入群体住房情况实施动态监测，及时

将动态新增的危房纳入改造计划并实施改造，切实做到应改尽改。

到2023年12月，全面完成省级下达的3679户农村低收入群体危房

改造（含8户抗震改造）任务以及各地动态新增且列入年度改造

计划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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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基本原则 

明确责任，合力推进。农户是农房安全第一责任人。县级人

民政府是组织实施农村危房改造工作的责任主体，县级相关职能

部门、乡镇、村具体负责认定补助对象、评议及审核审批申报材

料、组织竣工验收、拨付补助资金等工作。 

规范程序，严格管理。坚持政策公开、对象公开、补助标准

公开，实行民主评议，接受村民和社会监督。加强农村危房改造

工作全过程管理，精准认定补助对象、强化质量安全监管、规范

补助资金使用。 

科学规划，统筹兼顾。结合当地实际，科学编制农村危房改

造年度计划，采取集中与分散相结合、新建与改造相结合的方式，

统筹推进供水、改厕、无障碍等设施建设。坚持尽力而为、量力

而行，不贪大求全，不搞形象工程，帮助困难危房户建设改造安

全、经济、适用的农房。 

二、补助对象、补助标准和资金管理 

（一）补助对象。农村危房改造补助对象应是居住在危房

中（或无房）的低保户、分散供养特困人员、低保边缘家庭以

及支出型困难家庭等农村低收入群体。农户身份信息由县级民

政部门组织认定。农村危房指按照《农村住房安全性鉴定技术

导则》（建村函〔2019〕200号）鉴定为C级或D级的农房，由

县级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门组织认定。无房户指具有村集体经济

组织成员身份、有宅基地但无自有住宅的农户，由农户所在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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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会负责认定。 

（二）补助标准。根据各地经济发展水平、改造方式等情况，

确定省级农村危房改造（农房抗震改造）分档补助标准：苏北地

区拆除重建2.6万元/户、加固改造1.2万元/户，苏中地区拆除重建

2.4万元/户、加固改造1.3万元/户（宝应县、高邮市、兴化市执行

苏北地区补助标准），苏南地区拆除重建2.2万元/户、加固改造1.4

万元/户。各地要统筹中央补助资金和市县财政预算，确保省级

补助标准落实到位。对所有危房改造，另安排危房鉴定、农户纸

质档案、信息系统管理等补助经费100元/户。各地要区分农村危

房改造方式、建设标准、成本需求和补助对象自筹资金能力等不

同情况，加大对特别困难人群的补助力度。 

（三）资金管理。各县（市、区）要按照《中央财政农村危

房改造补助资金管理办法》（财社〔2023〕64号）要求，加强对

农村危房改造补助资金使用的监督管理。对于支付给农户的资金，

应按规定拨付到农户“一卡通”账户；由政府或村集体通过统建

代建方式实施改造的，可在明确改造标准、征得农户同意并签订

协议的基础上，将补助资金直接支付给建设单位或施工单位。要

加快预算执行进度，提高资金使用效益，改造项目开工后预拨

50%的补助资金，改造任务结束并经县级相关部门验收合格后1

个月内完成补助资金清算工作。 

三、实施农村危房改造基本要求 

（一）科学制定实施方案。各地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门要会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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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级财政部门，结合实际认真组织编制本地区2023年农村危房改

造实施方案，细化落实措施，明确补助标准和工作要求。 

（二）做好危房鉴定工作。县级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门要以《农

村住房安全性鉴定技术导则》（建村函〔2019〕200号）为依据，

结合实际制定科学简明易行的农房安全鉴定办法，组织人员培训

后开展房屋安全鉴定；对于结构安全情况复杂、难以简易判断的

农房，应委托具有专业能力的第三方机构鉴定并提出具鉴定报告。 

（三）规范审核审批程序。坚持公开、公平、公正原则，按

照农户自愿申请、村民会议或村民代表会议民主评议、乡镇审核、

县级审批程序规范实施。建立健全公示制度，及时做好补助对象

基本信息和各审查环节的公示工作。 

（四）合理确定改造方式。危房改造分拆除重建和加固改造

两种方式，鉴定为D级属整体危险的应拆除重建，鉴定为C级属

局部危险原则上应加固改造（高烈度抗震设防地区除外）。危房

改造原则上以农户自建为主，农户自建确有困难且有统建意愿的，

乡镇政府要发挥组织协调作用，帮助农户选择专业施工队伍建设。

对于自筹资金和投工投料能力极弱的农户，各地要创新改造方式

和补助政策，通过建设农村集体公租房和政府托底安置房、利用

闲置农房和集体公房置换、配套扶持资金等方式，兜底解决住房

安全问题。 

（五）合理确定建房标准。各地可根据农户需求及当地农房

建设管理要求确定危房改造的建设标准，既要保障居住安全，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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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避免盲目攀比，导致农户负担加重。鼓励有条件的地区推广应

用绿色建材和新型建造方式，推进水冲式厕所入户，改善村庄居

住环境，支持有需求的家庭同步实施无障碍改造。 

（六）加强农房风貌管理。各地要组织编制符合当地农民生

产生活习惯、体现地方特色且安全、经济、适用的农房设计图集，

免费发给农户参考。加强对农房风貌的技术指导与管理，推动建

设具有地方民居特色的现代农房。加强当地传统建筑材料的研究

利用，传承和改进传统建造工法。要注重对传统民居的保护，对

于传统村落范围内的传统民居实施改造的，要按照已经批准的保

护发展规划实施修缮和改造。 

（七）强化质量安全管理。各地要认真贯彻执行国家、省关

于加强农村危房改造质量安全管理要求，建立健全农村危房改造

质量安全管理制度，全面实行“五个基本”，确保改造后房屋符

合《农村危房改造基本安全技术导则》要求，同步达到当地抗震

设防标准。地方各级尤其是县级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门要组织技术

力量，加强乡镇建设管理员和农村建筑工匠技术培训与管理，定

期开展危房改造施工现场质量安全巡查与指导监督，竣工一批，

验收一批，对检查不合格的督促限期整改。原则上改造后的房屋

应保持较长的安全期限，拆除重建的不少于30年，加固改造的不

少于15年。 

（八）多渠道集聚资源。各地要通过多种渠道积极筹措资金，

支持农村危房改造项目。应积极开展与金融机构的合作，通过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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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贷款风险补偿机制，实施贷款贴息补助等方式，帮助有信贷需

求的农户多渠道、低成本筹集危房改造资金。要充分发挥农民的

主体作用，通过投工投劳、互帮互助等降低改造成本，积极发动

社会力量捐赠资金和建材器具等，鼓励志愿者帮扶，切实帮助农

村低收入群体改造危房。 

（九）加强档案信息管理。建立健全农村危房改造农户档案

管理制度，批准一户、建档一户，做到一户一档，实现农村危房

改造过程留痕、可溯可查。农村危房改造纸质档案应包括改造申

请审批表、对象认定表、村民代表评议记录、改造公示材料、改

造协议书、质量安全巡查表、竣工验收表、实景照片（改造前、

中、后），以及农户身份证、户口簿复印件和其他所需资料等。

要严格执行危房改造农户纸质档案表信息化录入制度，由县级住

房和城乡建设部门派专人及时做好信息系统录入工作，加快农户

档案录入进度，提高录入数据质量，加强对已录入农户档案信息

的审核与抽验，确保农户档案信息真实、完整、准确。 

（十）健全信息报告制度。县级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门要认真

落实工程进度月报制度，每月按时将工程进度上报设区市住房和

城乡建设部门，由设区市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门汇总报送省住房和

城乡建设厅。设区市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门要及时掌握本地区工作

进展动态，及时报送农村危房改造建设成效、存在问题和有关建

议等。要注意搜集整理农村低收入群体危房改造典型案例，原则

上每个县（市、区）需报送1-2个典型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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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组织领导与部门协作 

各地要加强农村危房改造工作的组织领导，建立地方政府组

织协调、业务部门密切配合的工作机制。特别是县级人民政府要

统一调配人力、物力和财力，加强监督检查工作，确保农村危房

改造政策落地见效。各地住房和城乡建设、财政、民政等部门要

在当地政府领导下密切协作，共同推进农村危房改造工作。要主

动接受纪检监察、审计和社会监督，及时查处漠视侵害群众利益

问题。要充分利用报刊、广播、电视等新闻媒体和网络新媒体，

广泛宣传农村低收入群体住房安全保障工作成效以及好的经验

做法，营造积极的舆论氛围。 

五、时间与安排 

7月下旬，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会同省财政厅、省民政厅印

发《江苏省2023年农村危房改造工作实施方案》，分解下达改造

任务。 

8月中旬，各地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门会同本级财政、民政部

门制定本地区的实施方案并报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省财政厅、

省民政厅。 

8月-11月，各地组织实施农村危房改造工作，做好信息系统

录入。县级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门要安排专业技术人员，加强施工

指导、巡回检查、工匠培训等。 

9月底前，各县（市、区）补助资金拨付比例不低于50%。 

10月中旬，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省财政厅、省民政厅联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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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工作调研，实地查看各地工作落实情况。 

11月底前，各县（市、区）应全面完成改造任务。 

12月底前，各县（市、区）完成竣工验收和资金拨付。 

2024年1月底前，各设区市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门会同有关部

门对所辖县（市、区）工作完成情况进行核查，并将结果报送省

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附件：1．2023年农村危房改造计划任务表 

2．农村危房改造进度报表 

3．江苏省农村危房改造纸质档案材料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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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2023年农村危房改造计划任务表 
 

县 

（市、区） 

任务数（户） 
备注 

小计 拆除重建 加固改造 

合计 3679 2850 829  

南京 196 95 101  

高淳区 81 23 58  

江宁区 22 13 9  

溧水区 21 16 5  

六合区 69 41 28  

浦口区 2 2   

栖霞区 1  1  

无锡 4  4  

江阴市 4  4  

徐州 1640 1610 30  

丰县 565 565   

沛县 266 255 11  

睢宁县 153 153   

邳州市 107 107   

新沂市 285 285   

铜山区 165 149 16  

贾汪区 91 91   

港务区 8 5 3  

常州 18 3 15  

金坛区 8 1 7  

武进区 5 2 3  

新北区 5  5  

南通 257 92 165  

如东县 64 27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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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 

（市、区） 

任务数（户） 
备注 

小计 拆除重建 加固改造 

通州湾 5 3 2  

启东市 26 1 25  

如皋市 53 30 23  

海安市 56 13 43  

通州区 17 8 9  

海门区 36 10 26  

连云港 576 527 49  

东海县 48 42 6  

灌云县 98 98   

灌南县 215 208 7  

赣榆区 206 170 36  

海州区 9 9   

淮安 300 240 60  

涟水县 138 101 37  

盱眙县 35 30 5  

金湖县 6 3 3  

清江浦区 1  1  

淮阴区 64 55 9  

淮安区 51 48 3  

洪泽区 5 3 2  

盐城 269 45 224  

建湖县 37 3 34  

阜宁县 5 5   

射阳县 43 11 32  

滨海县 50 8 42  

响水县 53 3 50  

东台市 47 8 39  

亭湖区 2 1 1  

盐都区 11 4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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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 

（市、区） 

任务数（户） 
备注 

小计 拆除重建 加固改造 

大丰区 15 1 14  

开发区 6 1 5  

扬州 128 64 64  

宝应县 25 15 10  

高邮市 19 9 10  

仪征市 15 3 12  

江都区 53 33 20  

邗江区 8 4 4  

广陵区 8  8  

镇江 53 32 21  

句容市 23 12 11  

丹阳市 25 18 7  

丹徒区 3 1 2  

镇江新区 2 1 1  

泰州 134 64 70  

靖江市 6 1 5  

泰兴市 5 1 4  

兴化市 123 62 61  

宿迁 104 78 26  

沭阳县 53 52 1  

泗阳县 44 19 25 
含5户农房抗震

改造 

宿城区 4 4   

经开区 3 3  农房抗震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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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市2023年×月农村危房改造进度报表 

填报单位（盖章）：                                                                 填报人：                   联系电话： 

县 

（市、区）

年度计划

改造任务数

（户） 

开工户数（户） 竣工户数（户） 资金（万元） 

小计 
农村 

低保户 

农村分散

供养特困

人员 

农村低保

边缘家庭

支出型

困难 

家庭 

小计
农村 

低保户 

农村分散

供养特困

人员 

农村低保

边缘家庭

支出型

困难家庭
小计

省级

下达

市级 

配套 

县级 

配套 

                

                

                

                

                

                

                

                

                

                

填表说明： 
    1. 从2023年7月起，每月25日前报送上月进展情况； 
    2. 年度计划改造任务数根据动态新增任务数累计计算（开、竣工户数相应进行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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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3 

 

江苏省农村危房改造纸质档案材料目录 
 
1．江苏省农村危房改造申请审批表 

2．江苏省农村危房改造对象认定表 

3．村民代表评议记录 

4．危房改造公示材料 

5．危房改造协议书 

6．江苏省农村危房改造质量安全巡查表 

7．江苏省农村危房改造最低建设要求验收表 

8．江苏省危房改造竣工验收表 

9．危房改造实景照片（同一角度拍摄危房改造前、中、后

照片，其中有与户主的合影） 

10. 农户身份证、户口簿复印件等其他所需资料等 

 

 
说明：以上目录供各县（市、区）在整理资料时参考，各县

（市、区）可根据本地实际情况增加有关内容（附部分样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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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农村危房改造申请审批表 
 

县（市、区）乡（镇）村组 

户主姓名  性别  年龄  

身份证号  家庭人口  

保障对象

类别 
□低保户 □分散供养特困人员 □低保边缘家庭 支出型困难家庭 

房屋状况 
□无房  □严重破损危房 

□一般破损危房 □因灾倒塌住房 
房屋结构 □砖混 砖木 □土坯 □其它 

申请意愿 □拆除重建 加固改造 
房屋面积

（平方米）
 

需建造 

面积 

（平方米） 

 

一卡通 

账户名称 
 账  号  

农户 

申请 

本人因住房危险破旧（或无自有住宅），且家庭经济较为困难，特申请政府安排

农村危房改造指标和补助资金，支持我早日改造并入住安全房屋。本人承诺自愿接受

农村危房改造政策审批、农村建房审批管理、信息公示公开、质量监管等程序和要求，

如有违反，愿意接受取消补助资格、上缴补助资金的处罚。 

 

申请人：                      年  月  日 

村委会 

评议意见 

经调查和村民会议评议，上述情况属实。根据其本人意愿和实际情况，建议将其

列为农村危房改造对象，我们将督促其按质按时完成改造任务。 

 

村委会（盖章） 

经办人：        村主任：        年  月  日 

乡镇审核

意见 

经调查评审和公示，上述情况属实，建议将该户列为农村危房改造对象。 

 
 

乡镇政府（盖章） 

经办人：        负责人：        年  月  日 

县级审批 

意见 

经调查、审核，上述情况属实，同意将该户列为农村危房改造对象，安排财政补

助资金万元予以支持。 

 

 

县（市、区）农村危房改造领导小组（盖章） 

经办人：        负责人：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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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农村危房改造对象认定表 
 

1.基本信息 户主姓名  身份证号码  联系电话  

2.保障对象 
类型审核
（部门盖章） 

保障对象类别：                                     审核人： 

认定部门（盖章） 

3.房屋信息 

地址 市县（区）镇（乡）村组 建造年代 年  

结构形式 □土木  □砖木  □砖土混杂  □木结构  □石木  □砖混 设防烈度 度  

层数 □单层  □两层 开间数量     间   建筑面积 ㎡  

4.场地安全
性评定 

场地是否存在重大安全隐患（以自然资源部门出具评估结果和建议为准） 符合左边任何一项即为D级。
场地鉴定为安全后方可进行
房屋结构鉴定。 1.可能发生滑坡、崩塌、地陷、地裂等。2.洪水主流区、山洪、泥石流易发地

段。3.岩溶、土洞强烈发育地段。4.已出现明显变形下陷趋势的采空区。 

5.房屋危险状况与评定 

Ⅰ房屋各组成部分： 

地基基础 
□a级：完好，地基、基础稳固。 □b级：外露基础基本完好；有轻微不均匀沉降。 

□c级：外露基础明显剥落；有明显不均匀沉降。 □d级：地基失稳；基础局部或整体塌陷。 

承重墙 
□a级：砌筑质量良好；无裂缝、剥蚀、歪斜。 □b级：砌筑质量一般或较差；有轻微开裂或剥蚀。 

□c级：砌筑质量很差；裂缝较多，剥蚀严重；
纵横墙体脱闪，个别墙体歪斜。 

□d级：墙体严重开裂；部分严重歪斜；局部倒塌或有
倒塌危险。墙体与木柱脱闪。 

木柱、梁、 
檩 

□a级：无腐朽或虫蛀；无变形；有轻微干缩裂缝。 □b级：轻微腐朽或虫蛀；有轻微变形；构件纵向干缩
裂缝深度超过木材直径的1/6。 

□c级：有明显腐朽或虫蛀；梁檩跨中明显挠曲，
或出现横纹裂缝；梁檩端部出现劈裂；柱身明显
歪斜；柱础错位；构件纵向干缩裂缝深度超过木
材直径的1/4；榫卯节点有破损或有拔榫迹象。

□d级：严重腐朽或虫蛀；梁檩跨中出现严重横纹裂缝；
柱身严重歪斜；柱础严重错位；构件纵向干缩裂缝深度
超过木材直径的1/3；榫卯节点失效或多处拔榫。 

木屋架 

□a级：无腐朽或虫蛀；无变形；自身稳定性良
好。 

□b级：有轻微腐朽或虫蛀；有轻微变形；自身稳定性
较差。 

□c级：有明显腐朽或虫蛀；下弦跨中出现横纹
裂缝；端部支座移位或松动；屋架在平面内或平
面外明显歪斜；榫卯节点有破损或有拔榫迹象。

□d级：严重腐朽或虫蛀；下弦跨中出现严重横纹裂缝；
端部支座失效；屋架在平面内或平面外严重歪斜；榫卯
节点失效或多处拔榫。 

混凝土梁、
板、柱 

□a级：表面平整，少量微小裂缝，钢筋无外露、
锈蚀；预制板支撑稳固。 

□b级：表面轻微剥蚀，或出现轻微开裂、个别钢筋外
露、锈蚀。预制板基本支撑稳固。 

□c级：表面剥蚀严重；出现明显开裂、变形。
预制板支撑长度不足。 

□d级：表面剥蚀严重，钢筋外露；出现严重开裂、变
形。预制板支撑长度严重不足。 

屋面 
□a级：无变形；无渗水现象；椽、瓦完好。 

□b级：局部轻微沉陷；较小范围渗水；椽、瓦个别部
位有损坏。小范围渗水。 

□c级：较大范围出现沉陷；较大范围渗水；椽、
瓦有部分损坏。较大范围渗水。 

□d级：较大范围出现塌陷；大范围渗水漏雨；椽、瓦
损坏严重。大范围渗水。 

Ⅱ房屋整体： 

□A级：没有损坏，基本完好； 
（房屋各组成部分：各项均应为a级；土木、砖土混杂结构，及
泥浆砌筑的砖木、石木结构不应评为A级） 

□B级：轻微破损，轻度危险； 
（房屋各组成部分：至少一项为b级；土木、砖土混杂
结构，及采用砌筑的砖木、石木结构最多可评为B级）

□C级：中度破损，中度危险； 
（房屋各组成部分：至少一项为c级） 

□D级：严重破损，严重危险。 
（房屋各组成部分：至少一项为d级） 

Ⅲ房屋抗震构造措施：□基本完备□部分具备□完全不具备 

6.建议□加固改造□拆除新建 

鉴定负责人： 
 
鉴定成员： 

鉴定部门（盖章）： 
 
鉴定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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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农村危房改造质量安全巡查表 
 

户主姓名  性别  身份证号  

房屋面积（m
2）  结构形式  建设方式  

房屋地址 县（市、区）乡（镇）村村民小组 

地基 

基础 

巡查情况： 

 

 

 

 

施工人员：                  巡查人员： 

农户：                      巡查日期：  年  月  日 

主体 

结构 

巡查情况： 

 

 

 

 

施工人员：                 巡查人员： 

农户：                     巡查日期：  年  月  日 

楼（屋）

面 

巡查情况：  

  

 

 

 

施工人员：                 巡查人员： 

农户：                     巡查日期：  年  月  日 

水电 

安装 

巡查情况： 

 

 

 

 

施工人员：                 巡查人员： 

农户：                     巡查日期：  年  月  日 

注：根据危房改造施工涉及内容适时对改造质量安全进行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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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农村危房改造最低建设要求验收表 
 

县（市、区）乡（镇）村组 

户主姓名               身份证号                             联系电话                  

开工日期               竣工日期                  验收日期                   

建筑层数建筑面积                ㎡ 

验收人姓名             联系电话                 

 

序

号 
检查项目 

检查结果 

填表说明 有无及 

完备性 
安全性 观感质量

1 建筑选址 /  / 

1、根据《农村危房改造最低建设要求

(试行)》逐项验收填写。 
2、拟验收危改房符合《最低建设要求》

第六条规定时必须验收第5项，否则不

必验收；拟验收危改房如已设置第10、
13项时必须验收，否则不必验收；两层

及以上危改房必须验收第11、12项；一

层危改房如已设置第12项时必须验收，

否则不必验收。 
3、验收合格项在相应的方格中填“√”，

不合格的填“×”，不必验收的填“○”。

4、所有须验收项全部合格的视为验收

合格，否则不合格，并在验收结论的相

应方格中填“√”。 

5、填写字迹须清晰工整，不得有涂改

等痕迹。 

2 功能分区  / / 

3 建筑面积  / / 

4 室内净高  / / 

5 地基 /  / 

6 基础   / 

7 抗震措施   / 

8 墙体    

9 门窗    

10 梁、柱 /   

11 楼板    

12 楼梯   / 

13 阳台、露台 /  / 

14 屋面    

15 室内地面 / /  

16 日照  / / 

17 采光  / / 

18 通风  / / 

（其它需说明的事项） 

验收结论：合格□    不合格□ 

 
 

验收人员签字验收单位（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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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农村危房改造竣工验收表 
 

县（市、区）乡（镇）村组 

户主姓名  性别  年龄  

身份证号  家庭人口  

保障对象
类别 

□低保户□分散供养特困人员□低保边缘家庭支出型困难家庭 

改造方式 □拆除重建加固改造 
原住宅面积
（平方米）

 
改造后面积
（平方米） 

 

结构类型 □混凝土砖砌体□其它 层数  

开工日期  竣工日期  

总投资 
（元） 

 
自筹资金
（元） 

 

各级补助
（元） 

 
其他 
（元） 

 

农户 
意见 

 
 
 

 

 

农户： 

年  月  日

验收小组
意见 

 
 
 

 

组长： 

组员： 

年  月  日

乡（镇） 
人民政府
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县（市、区）
危房改造
工程领导
小组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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